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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定点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合理使用
[bookmark: _GoBack]医保基金培训制度的通知（试行）

区直定点医疗机构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的决策部署，扎实推进上党区卫生健康系统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，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医疗服务行为、强化法治意识、提升医保基金使用规范化水平，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行，经研究，决定建立定点医疗机构规范使用医保基金培训制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刻认识基金监管重要意义
医疗保障基金是维护群众健康权益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“压舱石”，是人民群众的“看病钱”“救命钱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医保基金监管、保障基金安全作出重要指示批示，为工作开展指明方向。各定点医疗机构要统一思想认识，切实扛起规范医疗服务行为、依法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监管责任与主体责任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自觉筑牢基金安全防线；要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，以端正行业风气、净化行业生态为目标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，推动医疗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二、压实主体责任，全面加强基金使用自我管理
各定点医疗机构要坚持源头治理，严格压实领导责任、岗位责任与管理责任，建立健全医保基金使用相关内部管理制度，明确专门机构或人员负责医保基金使用管理工作，确保基金使用规范合理。要严格履行医保协议约定，全面执行医保药品目录、诊疗项目、医疗服务设施目录政策，落实实名制就医购药管理规定，规范开展检查、诊疗与用药，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；按要求组织医保基金政策法规培训，全面开展自查自纠，狠抓问题整改落实，积极配合卫体、医保部门开展审核与监督检查工作。
三、抓实政策培训，筑牢基金规范使用专业防线
各定点医疗机构（含区直定点医疗机构、乡镇卫生院）需有序开展培训，聚焦当前临床诊疗规范、医保重点领域检查中常见的收费计费违规情形，以及医保智能监控规则、违规处理处罚规定等核心内容，采取“线上+线下”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医保基金使用政策法规集中培训，推动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深入理解、精准掌握医保基金监管政策法规。同时，医疗集团各单位、区直各专业质控中心要建立帮扶机制，由区直医疗机构对口协助乡镇卫生院开展培训，乡镇卫生院则负责统筹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站、村卫生室的培训工作，确保培训覆盖到位。
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试行至2026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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